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梅州市梅县区图书馆文献采选条例

梅县区图书馆是国家一级图书馆，是梅县区文献资源中

心、信息服务中心、社会教育中心和图书馆事业中心。承担

纸质文献、音像制品、数字资源等各类知识信息记录的搜集、

整理、存储、开发和利用工作；面向公众提供图书、期刊借

阅、报纸阅览、多媒体阅览，展览讲座，文化展示等服务。

为履行这些职责，保证我馆文献采选工作科学、有序、持续

地进行，特制定本条例。

第一章 总则

第一条 本条例所称文献，包括印刷型文献（图书、期

刊、报纸、图片等）、稿本、抄本、墨迹、拓片、缩微文献、

视听文献、数字资源（电子出版物、数据库、网络信息资源）

等。

第二条 通过购买、征集、接受缴送、交换、接受捐赠、

接受调拨、复制、网络信息采集、数字化转换等渠道获取文

献。购买与接受捐赠是获取国内文献的主渠道，购买与交换

是获取国外文献的主渠道，其他方式则是重要的补充。

第三条 通过建立保存本、基藏本和短期借阅本的制

度，划分文献的用途，满足当前和长远的利用需求。

一、保存本是为履行建设梅县区总书库职责而特藏的永

久保存的馆藏文献，通常是入藏我馆的国内出版物的第一复

本。保存本一般情况下不予流通。

二、基藏本是为长期提供读者利用而设立的基本藏本，

通常是指入藏我馆的国内出版物的第二复本，一般在提供开

架阅览服务五年后转为闭架服务。基藏本与保存本一起构成

正式馆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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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借阅本是为读者提供开架阅览、外借服务而设定的

藏本，称之为临时馆藏。

第四条 文献采选必须贯彻执行《省（自治区、市）图

书馆工作条例》《公共图书馆服务规范》的有关规定。

第五条 文献采选应当遵循以下四项基本原则

一、针对性原则。文献采选应充分考虑到我馆的主要职

能、服务对象和服务范围。根据梅县区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

规划，注重采选对我市经济、文化、科学技术和社会发展具

有较高价值的文献。

二、系统性原则。注重我馆已形成特色馆藏的完备性，

这些特色馆藏包括古籍、民国书刊、叶剑英文献、地方文献、

华侨资料、客家文献等。注意保持多卷集、期刊、报纸等连

续性出版物的连续性和完整性。坚持文献采选工作的长期积

累、适当补充、适时调整。

三、地方性原则。凡属梅县地方文献，不论出版年代和

文献类型，均应尽可能全面采选入藏。对经历史积淀形成的

馆藏特色地方文献，要努力补充、完善和发展。根据时代发

展，结合梅县区的政治、经济、文化、自然条件、民族状况

等特点，有计划、有重点地补充馆藏，逐步建立起具有梅县

区地方特色的文献收藏体系。

四、协调性原则。坚持文献思想性、学术性与资料性的

统一，注意学科、文种、层次、类型与载体等方面的结构。

文献采选应在注重传统印刷型文献的同时，充分考虑缩微文

献、视听文献、数字资源的采选。文献采选应注意与我市各

类型有代表性的图书馆进行分工协调，促进资源共建共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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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条 文献采选要制订科学可行的计划，合理分配使

用文献购置经费，恰当地选择政府采购方式，科学地分配各

类文献的采购比例及复本量，保证藏书质量。

第七条 通过各种渠道采选到馆的文献，应予登录并依

据入藏标准分为正式藏本、 临时藏本和不入藏等类型。

第八条 特殊类型文献按实际需要酌情采购，如盲文资

料、有声读物、少数民族文献等。

第九条 不入藏文献包括以下几类

一、小学至高中阶段的教材、课本、教学参考书与学生

参考书。

二、挂图、活页读本。

三、产品样本、商业广告、纪念册之类的空白书。

四、国家明令查禁或查缴的文献。

第二章 各类文献采选

第一节 国内印刷型文献

第十条 印刷型文献，是指以印刷方式刊行的出版物，

本节及下节中专指图书、报刊等。

第十一条 国内印刷型文献全面采选

一、党和政府的政策、法令、决议等指示性文件和政治

出版物。

二、梅县区地方文献、客家文献等。

第十二条 国内印刷型文献采选重点

一、综合性检索工具书和学术性、参考性较强的专业工

具书。

二、中央一级和重点出版社的出版物。

三、获国家级图书奖、国家规划重点出版项目图书。

四、全国地方志、古籍善本和新善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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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商业贸易、经济管理、金融保险、电子信息、电器

机械、石油化工、纺织服装、 食品工业、建筑工程、汽车

制造以及医药、造纸、旅游文化、艺术鉴赏、文学精品等类

别的图书。

六、图书馆学、情报学、信息管理学图书。

第十三条 梅县区地方文献类型

一、地方史志资料，包括综合志、部门（单位）志、行

业志、企业志、街道志、乡镇志、村志、地名志、山水志、

人物志、党史、校史、大事记等。

二、地方年鉴，包括综合年鉴、部门（单位）年鉴、行

业年鉴、企业年鉴、乡镇村年鉴等。

三、地方名人资料，包括地方名人著述作品、手稿、生

平传记、日记、信函、字画及相关研究专著或论文集。

四、地方出版物，包括各单位编辑出版发行的各种公开

或内部出版物，包括专著、统计资料、会议资料、行业年报

资料、论文集、专题汇编、调查研究报告等。

五、民间历史文献，包括家谱、家训、祠谱、家族史料、

乡规民约、契约文书、诉讼文书、账本、老照片、碑刻拓片

等。

六、其他反映梅县区地域自然条件、自然资源、历史发

展、风土民情的古籍、诗钞、善本、抄本、报刊、图书、照

片、影视资料等实物资料，以及其他具有存史价值的资料。

第十五条 征集文献的范围

一、凡是内容上反映我县区政治、经济、文化、科学技

术、地理、历史沿革、风俗人情、人物生平事迹等镇级以上

单位刊行的图书、期刊、报纸、画报、视听文献、数字资源

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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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市、县、镇党委、政府及以及市直各单位编印的各

类地方志、统计资料、水文资料、会议资料、气候灾害资料、

内部出版物及其他有参考价值的文献资料。

三、高等院校、市、县级的科研院所、大中型厂矿等企

事业单位内部编印的学报、年报、会议资料、文集、资料汇

编、手册和目录、索引及其他有参考价值的文献资料。

四、县级以上的社会群体、团体编印的内部报刊、会议

资料和其他可留作图书馆参阅的文献资料。

五、梅县区民间具有文献史料价值的出版物、文书档册

等。

第二节 国内版中文报刊

第十六条 作为梅县区报刊收藏中心，我馆收藏国内正

式出版的各类中文报刊，并以服务全市政治、经济、文化、

教育、生产和科研为出发点，充分考虑社会需求及县区各地

藏书情况，努力建设具有梅州地方特色的藏书体系。

第十七条 报刊采访要坚持科学性、实用性、系统性、

完整性、稳定性及时效性原则。重点采选中央级报刊，全面

收藏梅州市出版报刊，尽量收藏广东省出版报刊和各专业重

点期刊，择优采选外市出版报刊。

第十八条 关注报刊载体形式的多样化发展趋势，对符

合我馆报刊收藏范围的非纸载体报刊（如报刊数据库、光盘、

缩微品等），按照规划逐步收藏，以补充馆藏报刊品种。科

学分配文献购置费，合理确定印刷版报刊的复本量。

第十九条 报刊收藏应保证各学科核心期刊及重点期

刊的完整性和系统性，注意品种的相对稳定性和连续性，防

止时断时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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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十条 报刊采购以品种为主，适当控制复本量。在

经费不足、压缩报刊订阅的情况下, 要保证品种削减复本。

第三章 古籍与特藏文献

第二十一条 中文古籍，指成书在辛亥革命前，具有古

典装帧形式的文献。特藏文献，是指我馆具有特色的专门收

藏。

第二十二条 中文古籍中，凡清乾隆六十年（1795年）

以前的，具备历史文物性、学术资料性、艺术代表性，以及

流传较少者，一般可视为善本。包括写绘本、稿本、抄本、

手稿、墨迹、印本、拓本、钤印本等，应尽力访求，采集入

藏。

第二十三条 中国古籍中，除善本外，统称为普通古籍，

应以补缺配套为主要原则 择优采选入藏。

第二十四条 辛亥革命后各个历史时期的出版物中，凡

有文物价值或版本价值的称为新善本，应采选入藏。

第二十五条 我馆古籍部采选以下文献

一、梅州地方文献。

二、古籍善本。

三、普通古籍。

四、古籍影印本，包括单行本和丛书。

五、全国各地的家谱、族谱（1949年前），包括影印本。

六、全国各地的方志，包括影印本及新编地方志。

七、金石文献，旧碑刻拓片及影印本。

八、各地舆图，1949年以前编制之手绘、彩绘、刻印、

影印舆图。

九、旧报纸，1949 年以前出版的报纸及其影印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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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文革”时期面世的特殊文献：小报、传单、大字

报等。

十一、清代史料：以1949年以前出版物为主，包括新近

影印出版的清代档案史料。

十二、民国时期出版的书刊，包括影印民国书刊。

第四章 视听文献、缩微文献

第二十六条 视听文献，是指以语音、图像为主，并且

需要借助特殊设备才能看见、听见的文献资料，包括录音带、

唱片、激光唱片（CD）、数码语音记录文件（MP3等）、 录

像带、激光视盘（LD）、视频压缩盘（VCD）、数字视频光

盘（DVD）、电影胶片和幻灯片等。

第二十七条 视听文献的采选原则

一、以知识性、资料性、实用性、系统性、欣赏性为原

则，全面收藏国内最新出版的激光唱片、VCD 、DVD ，选择

收藏港台地区出版的激光唱片、VCD 、DVD 和各类有检索性

质的工具书、百科全书类光盘资料。

二、通过购买和收录电视广播，重点收藏具有梅州地方

特色的视听文献，如梅州旅游风光、名胜古迹、历史人物、

文化民俗、地方戏曲和各种演出资料等。

三、着重收藏新出版的国内优秀电影、电视剧、唱片资

料（特别是获奖者），及管理、语言、体育、经济贸易、计

算机技术等类别的技能培训和讲座资料，不收藏专业性 强

和时效性短的教学片。适当选择收藏国外各种不同风格的影

片、唱片。

四、录像资料尽可能选取DVD格式版本，经典名片如已

收藏了录像带版本，再版为DVD格式也应收藏。如一部影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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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几种格式的DVD版本，应尽量收藏图像、音质高的版本，

如蓝光、3D 版。

五、适当收藏各种语言教学的MP3光盘资料。

六、注意保证已购视听文献的连续性。

七、一般情况下不采购复本。

第二十八条 缩微文献，是指用照相复制方式，将原始

文献在感光材料上复制而成 的高倍率复制文献，包括缩微

胶卷和缩微平片等。

第五章 电子出版物

第二十九条 电子出版物，是指以数字代码方式，将有

知识性、思想性内容的信息编辑加工后存储在固定物理形态

的磁、光、电等介质上，通过电子阅读、显示、播放设备读

取使用的大众传播媒体，包括只读光盘（CD-ROM、DVD-ROM

等）、一次写入光盘（CD-R、DVD-R 等）、可擦写光盘（CD-RW、

DVD-RW 等）、硬磁盘、存储卡等。

第三十条 根据我县区有关规定缴送我馆的电子出版

物，应全部接收。缴送范围外的国内电子出版物，根据需求

适当采选。

第三十一条 国外正式出版的电子出版物，参照国外印

刷型文献的采选原则，并结合已形成的馆藏特色适当采选。

第三十二条 电子出版物的采选应注重对内容质量、制

作质量、存取质量、潜在利用价值、设备配套等方面综合考

虑。

第六章 数据库

第三十三条 数据库，是指以电子形式储存的描述性记

录或者内容单元的集合（包括事实、全文、图片、声音、影

像、工具软件等），并带有统一的用户界面及检索、处理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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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的软件，内容单元或记录通常根据某一特定目的收集并且

与某一特定的主题相关。数据库可能通过光盘、磁盘或者其

他直接存取方式发行，或者作为一个计算机文件通过拨号方

式或因特网来获取。

第三十四条 数据库采选应注意与自建数据库相协调。

第三十五条 对于市场已有的质量较高、影响较好的数

据库，按照本条例规定的原则采购，并综合考虑数据库内容

质量、知识产权状态、制作质量、存取质量、潜在利用价值、

设备配套、平台功能、开放与整合等方面因素。

一、内容选择上，应注重与馆藏其他类型文献的协调互

补。重点采选国内外具有一定价值的中文数据库、有关中国

的外文数据库、我市重点发展的支柱产业所需文献的外文数

据库和学术价值较高的外文数据库；适当采选部分普及性的

大众类资源数据库。

二、类型选择上，重点采选收录范围广或在某学科领域

具有一定权威性的、工具型或学术型的数据库。除国内外著

名的二次文献库外，尽可能采选全文数据库。

三、版本选择上，尽可能选择多用户的网络版和可将数

据装载于本地的镜像版。

四、语种选择上，侧重中文和英文数据库，其他语种适

当采选。

五、采购方式上，应充分利用多载体联合采购的价格优

势。

第三十六条 对于新型数据库的采购，应在遵循文献采

选总原则的基础上，注重与已有数据库资源及管理平台的兼

容整合，并经数据库试用、读者利用情况分析和评估等流程，

根据需求适当采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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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章 网络信息资源

第三十七条 网络信息资源，是指以数字化形式记录

的，存储在网络计算机各类介质上的，并通过计算机网络通

讯方式进行传递信息内容的集合。本节所涉及的网络信息资

源以因特网上的免费信息资源为主。

第三十八条 网络信息资源应根据不同的表现组织形

式，采用不同的采集措施进行采集，采集内容为多媒体、多

格式的。

第三十九条 国内域名网络信息资源参照国内印刷型

文献和特藏文献、视听文献、电子出版物的采选原则进行采

选。重点采选梅县区各级政府的政策、法令、决议等政务公

开网络信息资源，有关梅县区地方文献客家文献等方面的网

络信息资源。虽然不属于上述文献采选范围内，但具有学术

性、资料性与参考性的可适当采选。

第四十条 网络信息资源的采选应注重对出版内容、网

站优劣、操作使用等方面综合考查，并注意开展对信息源和

其发布、查询、利用技术等方面的系统调查研究。

第四十一条 网络信息资源的采选应制订规划，边建设

边解决实际操作中遇到的问题。加强研究工作，不断总结、

积累经验，逐步形成网络信息资源体系。

第八章 文献采选方式及规则

第四十二条 接受缴送是我馆获得梅州市内出版的图

书、报刊、电子出版物的主要采选方式。

第四十三条 购买是我馆获得国内外出版物的主要采

选方式。每年按照购书经费的财政预算金额，区分文献的类

型、载体、内容，制订具体的采购计划。通过以公开招标为

主，单一来源采购、竞争性谈判、邀请招标等方式为辅的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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府采购方式实施采购。按本条例规定的采选范围、复本标准

购买入藏文献。

第四十四条 文献交换是采选工作的重要方式，分为国

际交换和国内交换。应本着 “以我所有，换我所需”的原

则，利用我馆中文书刊复本作为交换书源，交换国内外有价

值的资料，特别是通过贸易渠道难以买到的出版物，补充馆

藏。

第四十五条 征集文献是各类非正式出版物的重要采

集方式。采选部门应经常进行调研，掌握书源线索，采用主

动发函、上门访求和建立网上征集栏目等方法，有针对性 地

开展征集活动，提高征集文献的质量。

第四十六条 我馆接受国内外团体及个人捐赠的文献，

受赠应办理产权移交手续。文献一经接受，其产权即归梅州

市梅县区图书馆所有，均应办理捐赠手续，向捐赠方颁发证

书。受赠文献，凡属于入藏范围的，按正式馆藏进行加工处

理；不属我馆收藏范围、已有足够复本或残破严重（特藏文

献除外），由我馆另作处理。

第四十七条 其他采选方式，还包括接受调拨、复制或

竞拍。收到调拨文献，应入藏部分，按正式入藏处理，不入

藏部分，可直接剔除或移交业务部门处理；对于通过其他采

选方式不能获得的我馆应藏的各类文献，可采用复制的方法

代替原件入藏；通过参加拍卖会竞拍文献是我馆补充缺藏文

献的新型采选方式，主要用于采选古籍和特藏文献。

第九章 文献采选复本及复本分配

第四十八条 各类型文献采选复本按各采购部门采购

细则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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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十九条 中文图书复本分配按《梅州市梅县区图书

馆采购管理制度》执行。文献复本成人图书5册，少儿图书

3-5册。

第十章 馆藏文献信息处置

第五十条 根据《公共图书馆馆藏文献信息处置管理办

法》相关条文进行处置。

第十一章 采选入藏统计

第五十一条 采选统计工作是与我馆固定资产和经费

运转情况相关的重要工作，各采购部门应认真按以下要求进

行统计。

第五十二条 采选统计

一、采选统计反映文献资料的采选登记数量、文献类别、

来源、分流情况和采选费用使用等，由各采选部门提供。

二、采选统计中含“预订”“验收”“登记”“分流”

等四项。因文献来源不同，“预订”和“验收”项目由各采

选部门根据本部门工作内容填报。“登记”项目要求统计采

选文献中已给个别登录号（条码号）的文献数量，包括各阅

览室用于流通的复本量。

三、文献类别各栏由各部门根据本部门登记文献的文

种、类型自行选定。

四、采选经费按文献类型分别统计。

五、文献统计计量单位为种、册（件）。

第五十三条 入藏统计

一、入藏统计以编目后的文献入库（室）的实际数量作

为正式入藏量。各部门正式编目入藏的文献，在送库（室）

交接时，应由编目人员和书库工作人员清点种、册数，作好

入藏财产记录。除报纸以“种、合订本”外，其他均以“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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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册（件）”为入藏统计依据。正式入藏的文献均列入馆藏

固定资产。

二、各书库每年报一次全部图书占架长度（米）。

第五十四条 剔除统计

文献剔除统计以种、册为统计计量单位，进行文献剔除

的部门每年填报一次剔除量。

第十二章 附则

第五十五条 本条例的制订及工作计划与管理由我馆

采编部门全面负责。文献采选的日常工作依照职能分工由相

关业务部门组织实施。

第五十六条 采编部门必须严格遵守本条例的各条款，

并根据本条例制订采选工作细则。

第五十七条 本条例经馆务会议讨论通过，自发布之日

起开始实行。凡与本条例相悖之处，均以本条例为准。


